
豫特检三分字【2018】12号

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三门峡分院

关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复审工作新要求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三门峡市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《关于进一步明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复审工作要求的通知》，我分院自2018年4月10日起对作业人员复审工作提出以下具体要求：

一、复审基本条件

1、提供《特种设备安全管理（作业）人员》原件，且聘用记录按要求填写盖章。

2、提供经在“全国特种设备公示信息查询平台”查询的真实有效信息材料。

二、复审时效和年龄要求

3、具备1和2两个基本条件的持证人应在有效期满前3个月提出申请，受理人员要严格把关（过期需申请新取证）。

4、复审年龄要求：除三个作业项目（电梯安全管理、电梯司机、起重机械司机）要求女不超过55周岁，其他作业项目均不超过60周岁。

三、除以上明确要求的，其他按原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复审工作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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